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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用机场协会 

明 传 电 报 
 

签发人：王瑞萍 

等级 急                  机场协会发明电〔2024〕61号 

 
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“双碳机场”评价 
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

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》《“十四五”民用航空发展

规划》以及《“十四五”民航绿色发展专项规划》等相关要求，

引导机场行业绿色转型升级发展，依据《民航局关于同意机场协

会组织开展中国民用运输机场“双碳机场”评价工作的意见》，

中国民用机场协会（以下简称机场协会）组织开展 2024 年度“双

碳机场”评价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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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请范围 

凡符合《运输机场碳排放管理评价（“双碳机场”评价）管

理办法》中申请条件的运输机场，均可自愿申请。 

二、申请时间 

即日起至 2024 年 5 月 8 日。 

三、申请材料  

（一）“双碳机场”评价申请表（附件 1）；  

（二）其它支持材料。 

四、评价流程 

（一）资格初审 

申请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填写“双碳机场”评价申请表，并

加盖单位公章，盖章后的纸质版（一份）邮寄至机场协会“双

碳”管理服务中心，扫描版发至机场协会指定邮箱。机场协会

受理评价申请后进行资格初审，出具初审意见并向申请单位进

行反馈。申请单位通过资格初审后，应与机场协会签订评价工

作协议并缴纳评价费用（详见附件 3）。 

（二）现场审核 

1.机场协会遵循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原则，按照相关程序，

在通过遴选的现场审核机构范围内，为通过初审的单位选定现场

审核机构； 

2.机场协会组织现场审核机构开展现场审核工作，并对现场

审核工作质量进行有效监督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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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现场审核机构严格按照“双碳机场”评价相关管理文件要

求实施现场审核。现场审核机构于 2024 年 9 月 6 日前完成现场

审核工作，9 月 13 日前完成审核报告编制并提交至机场协会。 

（三）专家评审 

专家评审以会议形式召开，评审结果以投票表决方式产生，

超过出席专家人数三分之二票数为通过。  

（四）星级确定 

专家评审后，“双碳机场”评委会审议年度评价工作情况，

决定评价结果。 

（五）评价结果发布 

机场协会正式发布年度“双碳机场”评价结果，颁发评价

星级证书。 

五、有关说明 

（一）2024 年度“双碳机场”评价受理申报星级为一星级

至四星级，评价指标基准年度为 2023 年； 

（二）“双碳机场”评价管理办法、“双碳机场”评价工作

实施细则、“双碳机场”评价指标（2024）可通过机场协会官网

“绿色机场”板块进行下载。其中，“双碳机场”评价指标已于

近期完成修订，详见附件 2。 

（三）评价流程严格按照民航局《关于同意机场协会组织

开展中国民用运输机场“双碳机场”评价工作的意见》相关要

求，坚持依法依规、科学有序执行，同时避免增加企业负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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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          

“双碳机场”评价申请表 
单位名称  

机场名称

（中、英

文） 

 

通讯地址  

统一社会 

信用代码 
 注册资本  

联系部门  联系人  

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申请星级 □一星级  □二星级  □三星级  □四星级  □五星级 

申请类型 □初次申请  □保留级别  □升级 

单位简介 （应包含：行政隶属关系、机场规模情况、业务量情况等） 

申请星级指

标符合情况 
（应从制度、行动、绩效三个维度简要说明） 

真实性承诺： 

我单位郑重承诺： 

1.“双碳机场”评价过程中提交的所有数据和信息均真实、有效； 

2. 三年内未违反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且未被认定为重大污染事故，不存在

失信行为。 

如有违反，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

初审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民用机场协会： 

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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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“双碳机场”评价指标（202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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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  

“双碳机场”评价费用标准 

申请评价星级 
申请机场旅客年吞吐量 

（2023 年度） 

评价费用

（万元） 

一星级 
＜1000 万 10 

≥1000 万 15 

二星级 
＜1000 万 15 

≥1000 万 30 

三星级 
＜1000 万 25 

≥1000 万 50 

四星级 
＜1000 万 30 

≥1000 万 60 

五星级 
＜1000 万 40 

≥1000 万 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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